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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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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沈建良 严丽

去海鲜摊挑虾蛄时，不幸被刺伤并住院治疗，海鲜摊

摊主有责任吗？近日，宁波北仑区消保委和市场监管局收

到了这么一起投诉。

受伤的吴阿姨今年59岁，事发当天，她到家附近菜场挑

选海鲜时，被虾蛄刺伤。当时，吴阿姨没有在意，买了海鲜便

回家了。到了下午，吴阿姨右手开始红肿疼痛，并伴有发热，

到晚上时，整个手臂都肿了。第二天，吴阿姨到医院治疗，经

医院专家会诊，吴阿姨疑似海洋弧菌感染，需住院治疗。

两周之后，吴阿姨出院，治疗花费1.7万余元。吴阿姨

事后向卖海鲜的摊主索赔，却遭对方拒绝，于是她向北仑

区消保委投诉。

由于事发时正值禁渔期，虾蛄是禁捕的，消保委接到

投诉后，辖区市场监管所也同步介入调查。

摊主表示，虾蛄是在外面进的货，没有进货票据；同时

也认为，购买海鲜，的确容易被刺伤、划伤，自己卖海鲜都

是戴着保护手套的，且摊位上有捞海鲜的工具。吴阿姨受

伤是因自己直接用手抓海鲜导致，责任在她自己。

吴阿姨认为，对于消费者直接用手挑选海鲜的行为，

摊主没有及时提醒和制止，存在过错；在自己住院期间，也

没有来慰问过。

消保委根据吴阿姨提供的音频和视频，无法核实吴阿

姨在挑选海鲜时，摊位上是否有摆放了筷子、沥水篮。工

作人员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消费

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

受损害的权利。”摊主负有提醒和阻止消费者的义务，另一

方面，吴阿姨直接用手挑选海鲜导致被刺伤手指，作为消

费者，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

近日，经调解，海鲜摊主同意给吴阿姨赔偿医药费自

费部分的一半，即5000元，双方达成和解。市场监管部门

对摊主进货时没有索要票证的行为给予警告。

消保委提醒，眼下正是海鲜上市旺季，部分海产品甲

壳上带有致病细菌，且甲壳锋利容易伤人，因此，消费者在

挑选海鲜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海鲜摊主也应尽到提醒

和阻止义务，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沈烨冰 姚丽婷

近日，德清县法院审结了一起探望权纠纷案

件。赵某因多年未能见到亲生儿子小豪（化名），

一纸诉状将孩子妈妈方某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

判令这名“前女友”协助其行使探望权。孩子妈

妈是“前女友”？这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2017年3月，赵某与方某在贵州相识相恋，

并于次年3月未婚生下小豪，产后没多久，双方发

生争执，分道扬镳，法院将孩子判给了方某。

方某此后带小豪回到了德清老家，自此赵某

与小豪分居两地。不久后，方某认识了现在的丈

夫，两人结婚。其间，每当赵某提出要看望孩子

时，方某总以孩子要与现任丈夫培养感情，不希

望受到打扰为由拒绝。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犯了难。赵某思子心

切，且定期支付小豪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探

望权应有保障；方某先前未婚带娃也着实不易，

现在幸福美满的婚后生活不应该被打扰。最重

要的是，小豪有记忆以来，从未见过亲生父亲，如

何才能最大化保障其利益？

民法典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

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

务。”对非婚生子女父母的探望权并未加以明确

规定，但从法理以及民法典的精神等角度来看，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对其非

婚生子女享有探望权。

承办法官认为，调解或许是这起案件最好的

解决方式。一来赵某坚持自觉履行法院判决的

抚养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仅因民法

典没有明确赋予赵某探望权，继而认定其不得探

望儿子，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有可能影响赵某自

觉履行其抚养义务，对双方都产生负面影响并可

能增加诉讼风险。二来从保护小豪利益的角度

看，探望权不仅只是满足赵某的思念心切，亲子

血缘间或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这也是小豪成长

中身心健康以及完整人格塑造的需求及与婚生

子女同样享有的权利。当然，探望权的有无与行

使，双方其实也应该考虑“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包括安全保障、教育和成长环境等，在此期间也

应考虑保护方某丈夫，即小豪继父的合法权益，

以及小豪与继父之间感情的培养。

经承办法官多次向双方当事人释法说理，双

方深思熟虑后一致达成调解协议：方某协助赵某

每月固定时间和方式行使探望权；寒暑假期间，

在尊重小豪自身意愿及保障教育和安全的情况

下，还可带小豪前往赵某的贵州老家居住一个

月；赵某依判决继续承担其对小豪的抚养费。

法官说法：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定：“非婚

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难看出，非婚生

子女同样也是立法者关怀与保护的目标，从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虽未婚生育现象并

非社会所倡导，但也难以杜绝，一旦出现仍应保

护该关系中的合法权益，呼吁全社会重视对非婚

生子女权益的同等

保护。

因无故降薪被迫辞职
能否获取失业保险金

有读者问：
因公司单方面降低了我20%的月工

资，且拒不给出任何理由，我选择无奈辞

职，此后要求社会保险部门发放失业保险

金，可社会保险部门认为，我虽然缴纳了两

年的失业保险费、进行了失业登记、公司的

降薪未通过工会，但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

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

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即公司有权对员工

工资进行调整，我离职属于自愿中断就业，

故不具备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请问：社

会保险部门的说法对吗？

本报作答：
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失业人

员符合下列条件的，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

取失业保险金：（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

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二）非

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经进行失

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就“非因本人意

愿中断就业”的界定，《失业保险金申领发

放办法》第四条规定包括下列人员：（一）终

止劳动合同的；（二）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

合同的；（三）被用人单位开除、除名和辞退

的；（四）根据劳动法第三十二条第二、三项

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五）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而劳动法第三十二条

第三项是指“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

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也就是说，你可否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关键，

在于公司的降薪是否属于“未按照劳动合

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

与此同时，劳动报酬直接涉及劳动者

的切身利益，公司降薪必须履行相关程

序。虽然劳动法第四十七条有着对应规

定，但这并不等于用人单位可以肆意妄为，

因为劳动合同法第四条指出：“用人单位在

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

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

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

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

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

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

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本案中，公司未通

过工会，甚至不给出任何理由对员工降薪

的行为，明显与之相违。

此外，劳动报酬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

款，降低工资系对劳动合同的变更。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

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本案中，公司降薪却未与你协商，更不用谈

以书面形式告知。

综上，社保部门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应

向你发放失业保险金。

（颜东岳）

买菜时被海鲜刺伤，治疗花了1.7万元
责任在谁？

亲生父子终于见面

法院：非婚生子女的探望权受同等保护

美景亦可听

鸣沙是一种自然现象。过

去，因环境污染和人类活动增

加，甘肃敦煌鸣沙山沙粒磨损、

产生粉尘等杂质，导致鸣沙共

鸣机制丧失、变为“哑沙”。近

年来，当地启动鸣沙山封禁保

护项目，划定沙化封禁区，开展

封禁保护、植被保育工程，助力

鸣沙山部分沙山恢复“鸣叫”，

形成了罕见的鸣沙群。

徐骏 图 卜拉 文


